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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公法已经走过四十年的

历程，并且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通过对国际公法这

四十年的回望，要不断总结经验，发现不足，从而为今

后深入研究国际公法提供支持。一门学科的发展，是很

多参与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当时社会和时

代的缩影。1

一、国际公法四十年发展历程

（一）起步阶段：1978— 80 年代末

改革开放对我国的经济、文化、思想都产生了巨大

影响。随着国家政策的放开，对外交流频繁，让中国国

际公法得以复兴。1979-1989 年是中国国际公法奠定基

础的十年。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逐渐恢复了国际法的教

学和研究。比如，北京大学在“文革”后陆续招收了一

批国际法学生，并且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

1980 年 2 月，中国国际法学会的成立，是中国国际法最

早的组织机构。1982 年，《中国国际法年刊》创办，它是

中国第一个国际法学刊物。随之各种国际法学方面的文

章刊登出来，这就为国际法学者搭建了交流对话的平台。

随着而来的是，大批国际法研究成果陆续涌现出来。首

先，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著作及译著，这

就为中国国际公法学的起步奠定了基础。同时，弥补了

国际法学教材不足的现状。1981 年，中国第一本国际法

教科书问世。同年，我国著名国际法宗师周鲠生教授的

《国际法》也再版，这代表了我国国际法教学和研究开

始起步。但是，由于我国国际法刚刚起步，因此，关于

这方面的文章还很少，所以，译著成为当时国家法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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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重要内容。欧美和日本等国的国际法重要译著被传

进国内。同时，国际法分支领域的译著也被翻译成中文，

内容涉及空间法、海洋法、航空法以及外交领域等。其

次，改革开放后，随着一批法学期刊的复刊，相继刊登

了国际法类的文章，并且这些译著的内容逐渐从苏联的

国际法逐渐向欧美、日本作品发展。1982 年出版的《中

国国际法年刊》是当时我国重要的国际法刊物，它的创

刊号共计 508 页，总共包括七个版块。它所刊登的论文

和评论题材范围非常广泛，并且论文质量也非常高。当

时《中国国际法年刊》刊登的研究成果非常宽泛，几乎

涉及了整个国际法领域，其内容和成果构建了中国国际

法的基础框架。再者，研究国际法需要利用大量的案例、

条约、以及其他国际文件和国际官方文件，因此，仅靠

教材和专著是无法深入研究国际法的，所以，我国在改

革开放后对国际法构建了一个“基础性建设”。在 1982

年《国际法资料选编》的编写，中国国际法开始了参考

资料性质的“基础工作”序幕。

（二）发展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处

随着老一辈国际法学者慢慢退出一线，中国中青年

国际法学者开始发挥作用。这一阶段也是中国国际法稳

步发展和新旧更替的时期。90 年代后期，改革开放加快

步伐，信息技术开始发展，中国对外交流机会增多，这

就给中国国际法的研究扩大了范围，与国际热点时事相

结合。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国际法学研究的对象转向

欧美国际法。在著作方面，老一辈学者虽然退出一线，

但是仍然研究国际法的基础理论，而中青年学者则开始

涉及国际领域的研究，关于国际法的基础理论研究则很

少涉及。中青年学者开始翻译欧美国际法的经典著作。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中国国际公法的研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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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势而上，著作出版数量高速增长。在论文方面，首先，

我国论文数量增加，译文数量减少。在 80 年代后期，随

着重要法学期刊的复刊，国际法文章的数量迅速增加。

到了 90 年代，中国法学期刊不再发表国外译文，致使译

文数量减少，这就代表中国自己研究和发表的论文增多，

不再依靠国外译文。其次，我国论文的内容更多与国际

热点相结合，这就导致中国国际法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

最后，论文的重点侧重于国家制度的研究。和老一辈国

际法学者不同，中青年一代学者的论文更加实用化、具

体化、专业化，他们更多针对的是问题的解决办法方面。

在此期间，国际法在宏观意识方面虽然具有一定的研究

成果，但是对于国际法理论或者法哲学等抽象问题的研

究较少。也是在这个阶段，中国国际法完成了新老更替。

在“文革”后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国际法的主

力军。中青年国际法学者的成长，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

济全球化的作用，这就使得他们有机会和世界接轨，在

老一辈国际法学者奠定的基础上，推动中国国际法不断

前进。

（三）深化阶段：21 世纪初至今

在近十年里，中国国际法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70-80 年代，中国国际法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随着中

国日益强大，世界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国际公法也要不

断在理论探究和实践应用领域深入拓展，让研究越来越

细化和多元化。在欧美新理论的刺激和中国主体觉醒的

双重背景下，中国国际公法转变研究方向，越来越注重

批判精神和反思能力。首先，中国国际公法开始针对制

度研究和本土实践上，不再依靠“西方理论”。其次，更

加注重国际法学的理论研究，重新做回真正的“学者”，

要对国际公法的知识体系有一个全面、理性的批判和认

知。这一时期的著作和专著数量增多。在 2008 年— 2017

年，每年大概有三十多部专著出版。除了传统的国际法

理论和制度外，还增加了很多新领域的国家公法著作，

并且数量占据多数。这些著作多数是博士学位的论文，

或者是科研项目和课题，著作的方向和内容是以国家需

求或者国际热点密切相关的。此阶段论文方面与上一阶

段大致相似。还是在主要期刊上发表，内容涉及国际法

各个领域，以及国际热点问题和对策问题。从内容上看，

关于中国崛起，领土主权、网络、深海、极地等主题深

受国际公法学者的青睐。另外，国际问题也成为中国国

际公法研究的重点方向。特别是中国提出倡议的“一带

一路”政策，让很多中国国际法学者开始了相关研究，

这对政策的宣传和实施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此期间，很

多研究成果也陆续出现，但是由于研究成果比较分散，

而且还不够成熟，因此，在如何借鉴以及使用方面需要

探讨。

二、国际公法研究四十年经验

（一）研究领域的拓展和论题的深入

早期的中国国际公法虽然已经具备了国际视野，研

究领域可以与世界国际法媲美，但是，由于当时条件有

限，中国国际法在很多领域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扩大，中国科学体系也在不断建立和

完善，中国与世界交流频繁，我国国际法也在深入的发

展。尤其是在近二十年里，国际形势和国家发展不断变

化，中国国际法研究的方向也在不断变化，逐步向国际

热点靠拢。这也导致我国国际法学者的论文和著作内容，

已经不单单是问题的描述，而是注重问题的意识研究，

针对具体问题作出专门的研究办法。随着我国社会的发

展和国际形势的千变万化，很多新领域进入了国际法学

者的研究视野，比如、能源、传染病等，这些新的问题

对于传统国际法学的知识结构和发展方向提出了挑战。

虽然我国国际法学者已经在这些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

是，总体上这些成果还不过成熟，没有形成新的知识体

系和思维。因此，我国国际法学的研究仍然任重道远。

（二）对国际法基本理论的认识逐渐加深

随着我国老一辈学者对国际法学的深入研究和奠定，

国际法学理论研究逐渐有了起色。随着著作和论文发表

的越来越多，老一辈学者的理论研究避免了意识形态的

论战，保持了对抽象理论的批判认知。到了 90 年代后

期，很多国际法学者选择了专业领域或者热点问题进行

研究，更多偏向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这也导致中国国际

法学科划分越来越细致，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专业。

在近几年，中国国际地位发生巨大变化，参与到更

多国际事务中，这也导致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法问题需

要解决。这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国际法很

难培养世界顶级学者？为什么中国声音很难有效向外传

递？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整体性、结构性的。其中根源之

一是我国国际法的历史基础、价值理念和学科体系不够

全面、基础理论没有深刻把握。所以，国际法的基础理

论研究又重回学者面前，我们要如何更好的去运用国际

法，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国际法史学、国际法方

法论、国际造法的出现，对于学者重新审视国际法具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方法成熟和视角多元化

如今，中国国际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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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实证法学和跨学科领域成果显著，这些成果为实证

法研究做了重要的补充。实证法是为了研究论证的合法

性和合理性，更侧重逻辑推理和案例分析；而社会科学

研究是对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的解释，注重实证和经验研

究。这两种方法存在学理上的分歧，但是仍可以互补、

并存。除了研究方法的不同，国际法研究还存在不同视

角的“主义”。这些主义只是探究现象的表面，不强调方

法。这些新理论的引入，拓展了中国国际法研究的范围，

使中国国际法的视角更加多元化。

随着中国国际法自主意识的增强，其研究成果已经

逐渐和国际理论达到平衡。中国国际法的发展，离不开

国家的发展和国内法律的掌握，中国对于很多国际法学

研究者而言，其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宝藏。

（四）服务国家利益的能力不断强化

国家法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它是国家交往和国际活

动的产物。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

交往少，中国国际法的基础也比较薄弱，这就导致中国

涉外实践不熟悉，与中国实际不能完全接轨。进入到 90

年代后期，中国国际法深入发展，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让很多国际法学者的研

究方向转向本国国家实践。特别是进入到 21 世纪，中国

在世界舞台的影响越来越大，需要应用国际法的地方越

来越多，因此，国家对国际法也越来越重视，这就给中

国国际法实践的机会越来越多，中国国际法学者把国际

法的研究更多应用在对于国际实践和服务国家利益方面，

这也代表他们的应对能力也在不断的提高。虽然我国国

际法学者参与国家实践的程度不高，但是国际法学者在

政府合作研究、立法和政策论证制度方面的活动日趋增

多。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下，会涉及到很多国际法学方面的问题，这对于

中国国际公法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机遇，让中国国际

法学理论研究及应用更为深入的发展。

三、国际公法未来展望

回望中国公法四十年历程和经验，总体上还是存

在着很多不足，但是国际公法从未停止探索和自我反思

的脚步。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社会科学发展提出了三个

“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

专业性。同时，提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这就充分

说明要加强我国国际法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随着中

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国国际公法已经迎

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国际法学者要加强学术的理论研

究，构建坚实的基础体系架构，从而培养出世界级国际法

学大师和中国学派，这是中国国际法未来发展的目标。

四、结束语

中国国际公法历经四十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取得了

很不错的成绩，也逐渐被世界所公认。但是，中国国际

法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中国国际公法在百废待兴中成

长，一路披荆斩棘，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走向繁荣，

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国际公法的发展，是中国的发展，也是中国的希望。

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新一代国际法学者要继承老一辈

国际法学者的优良传统，继往开来，继续努力，让中国

国际法为中国发展做好服务，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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